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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 108 學年度第 4 次會議紀錄  

時間：109 年 5 月 19 日(星期二)下午 2:10 

地點：雲平大樓西棟四樓第二會議室 

出席：蘇芳慶委員(請假)、王育民委員、姚昭智委員(請假)、王明洲委員、謝孫源委員、劉裕

宏委員、林大惠委員、林憲德委員、沈孟儒委員、黃華瑋委員(請假)、王涵青委員、趙

儒民委員、李柏錦委員(請假) 

列席：李俊璋主秘(請假)、主計室、秘書室法制組、財務處理財組、提案單位代表、黃怡寧 

主席：蘇校長慧貞                                                     紀錄：歐麗娟 

壹、報告事項 

一、 主席報告(略)。 

二、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行情形報告(如附件一 p.5~p.12)。 

三、 主計室報告：校務基金管理及執行情形、財務預警指標(略)。 

四、 財務處及研究總中心報告：校務基金資金管理及投資執行績效、創投投資執行績

效(略)。 

另研總報告部分，下個會期請蘇副校長，就現行學校創投結構及支援新創資源狀況

進行整體簡報，俾利委員們理解創投精神與新創投資狀況。 

五、 108 年開源節流追蹤成效：(略)。 

關於節流人事費支出，請主計、財務、人事共同討論一些數據，找出較有感的節流 

指標。 

六、 人事室報告：專案工作人員核支彈性薪資案(略)。 

貳、討論事項 

(A 類為涉及經費動支 10 萬元以上；B 類為無涉及經費動支，惟(1)法規修訂繁瑣或(2)

議案較重大；C 類為 (1)涉及經費動支 10 萬元以下或(2)法規修訂簡單或(3)議案較簡易) 

(B)提案一                                                     提案單位：主計室 

案由：108 年度校務基金績效報告書，提請討論。 

  說明： 

一、 依據「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管理及監督辦法」第 26 條第二項規定，校務基金績效

報告書應提報管理委員會審議，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於每年 6 月 30 日前，將前一年

度之校務基金績效報告書報教育部備查。 

二、 為使績效報告書更為完備，往年均召開說明會徵詢多元意見，今年因疫情之故，本

室於作業時程規劃時專簽核定(109 年 3 月 12 日 1090600357 號簽)改以通訊方式取代

說明會。 

三、 本室於草稿完成後於 3 月 31 日以電子郵件寄送校內一級行政單位主管、學術單位院

級主管、校級研究中心主管、校務發展委員會代表及校務會議代表廣徵意見，截至

規定期限前未有修正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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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案業經提送 4 月 29 日主管會報討論且審查通過，惟依會議指示擬再次徵詢校務發

展委員會及校務會議各代表，二位代表回覆有建議及修正事項，本室依建議修改績

效報告書，修訂對照表。 

五、 檢附提案檢視單。 

擬辦：討論通過後，續送校務發展委員會及校務會議，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於 6月 30 日前

報教育部備查。 

決議：修正通過(如附件二，另附)。 

(A)提案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由校務基金支應光復校區田徑場整修工程款新臺幣 1,500 萬元整，提請討論。 

  說明： 

一、 依教育部 108 年 5 月 8 日臺教授體部字第 1080015689B 號函，核定本校承辦「110

年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 

二、 108 年 12 月 27 日簽奉校長核定(1080403839 號)：為因應本校 110 年將舉辦全國大專

校院運動會，光復校區田徑場各項運動設施已使用多年，亟需重新購置、鋪設及再

認證，以符合賽事需求。 

三、 本案計畫總經費新臺幣 1,500 萬元整(但不包含規劃設計監造費及相關行政規、管理

費等)。 

四、 檢附提案檢視單。 

擬辦：建請同意未獲補助款或募款前，由校務基金支應相關款項。 

決議：暫予撤案。 

(A)提案三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由校務基金支應自強校區風雨球場新建工程款新臺幣 7,000 萬元整，提請討論。 

  說明： 

一、 本校位處南臺灣熱帶型氣候區，終年月平均溫度在攝氏 20 度以上，5 月至 10 月均在

28 度以上，且在 5 月至 8 月平均最高溫高達 32 度左右，在夏季高溫及強烈日照下，

偶間午後雷陣雨及梅雨季節與颱風豪雨季節帶來大量雨量，降雨日數亦較多之環境

下，因缺乏室內體育教學與運動場所，致體育教學及球類競賽受天候影響，使學生

正常學習權益受損，因此自強校區既有籃球場改建為風雨球場實為當務之急。 

二、 本案亦於 108 年 5 月 30 日簽奉核定(1080401454 號)委託建築師規劃設計監造服務、

109 年 3 月 12 日簽奉核定招標(1090000930 號)：目前正上網公開招標中，規劃於 4

月 28 日開標。 

三、 案內計畫總經費新臺幣 7,000 萬元整，本案分二期工程，今年執行第一期工程(1 面

籃球場+1 面籃排球共用場地)概需款新臺幣 2,450 萬 4,276 元(不含規劃設計及監造

費、空污費）。 

四、 檢附提案檢視單。 

擬辦：建請同意未獲補助款或募款前，由校務基金支應相關款項。 

決議：暫予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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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提案四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擬修正「國立成功大學校務基金進用專案教學人員實施要點」、「國立成功大學校

務基金進用專案研究人員實施要點」暨契約書，修正草案對照表，提請審議。 

  說明： 

一、 本案業經 109 年 4 月 16 日 108 學年度第 4 次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二、 修正重點說明如下： 

(一) 本校編制外教研人員係以約聘方式進用，為切合現況，爰修正其職稱為約聘教師、

研究人員。(修正專案教學人員實施要點、專案研究人員實施要點法規暨契約書) 

(二) 為推動本校人才延攬留用策略，延攬具豐富教學經驗之資深教師傳承課程、發展產

學，藉由持續在校研究並執行計畫，提供年輕教師諮詢之輔導，有利教學研究經驗

之傳承與協助、提升教學品質與學習成效，爰以列舉方式明定各單位如有上開情事

需要，得聘任約聘教師。（修正專案教學人員實施要點第三點） 

(三) 旨揭要點內容除支給標準之原則性規定外，並未涉及校務基金經費動支，且校務基

金管理委員會非最終審議會議，為簡化法規修正流程及配合實務作業運作，爰建議

調整要點修正程序之文字為「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修

正專案教學人員實施要點第十五點、專案研究人員實施要點第十六點） 

(四) 大學研究人員聘任辦法第 11 條第 2 項規定，研究人員與教師等級之比照，研究員比

照教授、副研究員比照副教授、助理研究員比照助理教授、研究助理比照講師。為

簡化程序，爰增訂曾任與擬任職務等級相當之專任教師得免辦理專門著作或重要研

究成果外審。（修正專案研究人員實施要點第六點） 

三、 檢附「國立成功大學校務基金進用專案教學人員實施要點」、「國立成功大學校務

基金進用專案研究人員實施要點」暨契約書現行全文，請參閱。 

四、 檢附提案檢視單。 

擬辦：討論通過後，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同意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C)提案五                                                 提案單位：研究總中心  

案由：擬修正「國立成功大學研究總中心暨所屬各研究中心聘僱人員進用及待遇支給要

點」，提請審議。 

  說明： 

一、 本案修正內容業經 109 年 4 月 13 日簽奉校方核准後提案並經本校 109 年 4 月 29 日

第 821 次主管會報修正通過。 

二、 修正理由： 

為使有戰力之退休教師其產學能量得以延續發展，新增修本校教師退休後身分轉換

為同職級專案研究人員之規定，並針對非申請科技部計畫或政府機構計畫之聘任

案，得由本中心研究人員評審委員會審核，免提校教評會審議程序，簽報校長同意

後始得聘用。 

三、 檢附「國立成功大學研究總中心暨所屬各研究中心聘僱人員進用及待遇支給要點」

修正條文對照表及原條文供參。 

四、 檢附提案檢視單。 

擬辦：經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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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如附件三 p.13~p.23)，惟續提下個會議前，請與人事室商議條文名稱或文

字調整等之一致性。 

參、臨時提案(無) 

肆、散會(下午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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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108.09.27)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執行情形追蹤表 

決議案摘要 執行情形 列管結果 

提案一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東寧校區第一期學生宿舍興建工程

財務計畫事宜，提請討論。 

決議：照案通過，同意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惟請學務處將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

興建學生宿舍貸款利息實施要點或

公文等資料，併案提送校務會議說

明。 

總務處 

規劃設計單位於 109 年 4 月 29 日

提送細部設計圖說，將安排校外

委員協助預算書圖審查，預計 6

月完成發包書圖。 
繼續列管 

 

108-3(109.03.19)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執行情形追蹤表 

決議案摘要 執行情形 列管結果 

提案一              提案單位：主計室 

案由：本校 110 年度概算擬編數審議案，

提請討論。 

決議：照案通過，主計室列表補說明醫學

院生醫卓群大樓興建整體財源狀況。

主計室 

一、109 年 4 月 21 日教育部會計

處通知，110 年度「臺灣生醫

卓群中心教學研究大樓新建

工程」預算，原編列教育部

補助款 1,300 萬元，調整至

111 年度補助，該工程改以本

校營運資金支應 1.2 億元、國

立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補助 1 億元，合計 2.2 億元編

列 110 年度預算。 

二、「臺灣生醫卓群中心教學研

究大樓新建工程」分年預算

明細表。 

解除列管 

提案二       提案單位：學務處、總務處

案由：「東寧校區第一期學生宿舍興建工

程」增列預算案，提請討論。 

決議：照案通過，惟關於所增加預算 4,990

萬 8,281 元，是否隨同增加貸款額度

一事，經學務處聯繫債委會，建議

現階段若債務舉借累計數未超過之

前審議額度的話，不急於提報修正

計畫，因本計畫案剛於去(108)年 11

月通過，若現在提送修正計畫債委

會委員會有所疑慮，故將逐年檢討

計畫再視情況提報增額貸款。 

學務處 

依據 109 年 4 月 8 日第 20 次總務

會報中校長指示有關東寧學舍債

務財務調度問題，由財務處、主

計室協調處理，擬俟協調結果，

辦理後續事宜。 

總務處 

本案提報增列預算 4,990 萬 8,281

元整，計畫總預算調為 8 億 4,875

萬元整，經教育部 109 年 3 月 27

日臺教高(三)字第 1090035591 號

函核定。 

解除列管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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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案摘要 執行情形 列管結果 

提案三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擬訂定「國立成功大學推動各單位辦

理建築物自衛消防編組訓練獎勵要

點」（草案），提請審議。 

決議：暫予撤案，請再斟酌釐清關於大樓

消防管理主責單位，以及多單位使

用同一建築物之管委會設置、消防

權責規範、消防設施之檢查及消防

管理員法律責任等等，請總務長邀

主任秘書及環安衛中心先召開協商

會議討論後，再提案本會。 

總務處 

一、 多單位使用同一建築物之管

委會設置將由資產管理組先

訂定管委會組織要點草案，

俾作為共同防火管理人之遴

選之法源依據。 

二、 相關消防權責規範、消防設

施之檢查及消防管理員法律

責任等等，擬於近日邀主任

秘書及環安衛中心召開協商

會議討論後，再續提案。 

解除列管 

提案四              提案單位：會計系 

案由：擬訂定「國立成功大學會計系博士班

獎學金辦法」，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會計系 
通過後實施並公告於本系及本校

法規彙編網頁。 解除列管 

提案五              提案單位：國際處 

案由：擬訂定「國立成功大學華語文獎學金

受獎實施要點」，提請審議。 

決議：修正通過，但請主計室統計各院系

所全校優秀獎學金動支狀況或所佔

相關百分比。 

108-4 再決議：修正通過(再修正第十一條條

文如附件一_A p.8~p.12)，並同步修

正 108-3 會期決議附件。 

國際處 

要點名稱修正為本校「華語文獎

學金試行要點」，自 109 年 3 月

19 日起試行一年，修正要點中英

文全文已公告於法規彙編專區及

本處網頁。 

主計室 

經彙整教務處、學務處、國際事

務處提供 108 年度學雜費收入及

高教深耕計畫經費發放各系所獎

學金情形彙總表。 

解除列管 

提案六              提案單位：國際處 

案由：擬訂定「國立成功大學香港地區大學

學生急難助學金實施要點」提請審

議。 

決議：修正通過。 

國際處 

實施要點已於法規彙編專區及本

處網頁公告，自即日起實施。 解除列管 

提案七              提案單位：工學院 

案由：擬修正國立成功大學「日月光講座」

設置要點，提請審議。 

決議：修正通過。 

工學院 

本院已於 109 年 4 月 7 日簽請校

長核定，於 109 年 4 月 17 日獲校

長簽准，並已於本校法規彙編網

頁及本院相關法規網頁更新設置

要點。 

解除列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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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八             提案單位：研總中心

案由：擬訂定「國立成功大學科技部計畫研

發成果減免上繳收入運用及分配作

業要點草案」，提請審議。 

決議：修正通過。 

研總中心 

業已公告於本校法規彙編系統及

技轉育成中心網頁。 解除列管 

提案九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擬修正「國立成功大學聘請教師、比

照教師之專業技術人員及研究人員

兼任非編制職務實施要點」（以下簡

稱本要點）部分條文，提請審議。 

決議：暫予撤案，另關於修訂專任運動教

練編制，請再通盤考量實際狀況並

完整論述之。 

人事室 

因未獲准臨時提案，擬於下個會

期提案審議。 

繼續列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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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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